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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意见函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层101等47套办公用房、5号楼1层101等4套商业用房以及6幢-1层1-101商业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层101等47套办公用房、5号楼1层101等4套商业用房以及6幢-1层1-101商业用房房地产，分别为北京亿达金盛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亿达瑞祥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亿达德瑞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亿达天成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亿达恒新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亿达金源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亿达嘉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所有。本次评估按用途将估价对象分为两部分，具体情况如下：

估价对象1为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层101等47套办公用房房地产，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16）朝阳区不动产权第0113207号]等47本以及《抵押物清单》，本次估价对象1建筑面积合计为15279.68平方米，全部为经营性用房，规划用途为办公。具体面积指标详见抵押物清单。
估价对象2为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5号楼1层101等4套及6幢-1层1-101商业用房房地产，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17）朝不动产权第0013651号]等5本以及《抵押物清单》，本次估价对象2建筑面积合计为17290.97平方米，全部为经营性用房，规划用途为商业。具体面积指标详见抵押物清单。
估价目的：北京繁商实业有限公司拟使用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层101等47套办公用房、5号楼1层101等4套商业用房以及6幢-1层1-101商业用房房地产作为抵押担保物，向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办理贷款手续。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价值时点：2021年12月30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21年12月30日，估价对象规划用途为办公、商业，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办公32年、商业22年，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款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价值”扣减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本次估价的“抵押净值”是指估价对象“房地产抵押价值”减去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以“房地产销售收入”为基数计算的预计抵押权实现进行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费用、税金等相关费用后的价值。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估价对象1采用的估价方法为比较法和收益法、估价对象2采用的主估价方法为成本法和收益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预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转下页）

估价结果一览表
结果表-1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估价对象1
	估价对象2
	总计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114499
	96463
	210962

	
	大写金额
	贰拾壹亿零玖佰陆拾贰万元整

	
	单价
	74935
	55788
	——

	2.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126000（未扣减，详见特别提示4）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114499
	96463
	210962

	
	大写金额
	贰拾壹亿零玖佰陆拾贰万元整

	
	单价
	74935
	55788
	——

	4.抵押净值
	总价
	114182
	92709
	206891

	
	大写金额
	贰拾亿陆仟捌佰玖拾壹万元整

	
	单价
	74728
	53617
	——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结果表-2（估价对象1分套价值）

	序号
	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平方米）
	单价（元/平方米）
	总价（万元）

	1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层101
	334.06
	81588
	2726

	2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层102
	300.46
	81588
	2451

	3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层103
	145.61
	79989
	1165

	4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层104
	260.87
	79989
	2087

	5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层105
	349.41
	81588
	2851

	6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层106
	137.95
	79989
	1103

	7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层107
	125.23
	79989
	1002

	8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2层201
	755.97
	72717
	5497

	9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2层202
	328.45
	74171
	2436

	10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2层203
	570.51
	72717
	4149

	11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2层204
	108.82
	72717
	791

	12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2层205
	117.86
	74171
	874

	13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0层1001
	735.72
	74201
	5459

	14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0层1002
	222.94
	74201
	1654

	15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0层1003
	96.58
	72717
	702

	16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0层1004
	639.46
	74201
	4745

	17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0层1005
	222.94
	74201
	1654

	18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0层1006
	222.94
	74201
	1654

	19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0层1007
	80.22
	72717
	583

	20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0层1008
	80.22
	72717
	583

	21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3层1301
	733.77
	75685
	5554

	22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3层1302
	222.94
	75685
	1687

	23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3层1303
	94.41
	74171
	700

	24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3层1304
	703.89
	75685
	5327

	25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3层1305
	222.94
	75685
	1687

	26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3层1306
	222.94
	75685
	1687

	27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3层1307
	81.58
	74171
	605

	28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3层1308
	81.58
	74171
	605

	29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5层1501
	733.77
	75685
	5554

	30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5层1502
	222.94
	75685
	1687

	31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5层1503
	94.41
	74171
	700

	32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5层1504
	703.89
	75685
	5327

	33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5层1505
	222.94
	75685
	1687

	34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5层1506
	222.94
	75685
	1687

	35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5层1507
	81.58
	74171
	605

	36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5层1508
	81.58
	74171
	605

	37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6层1601
	733.77
	75685
	5554

	38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6层1602
	222.94
	75685
	1687

	39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6层1603
	94.41
	74171
	700

	40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6层1604
	703.89
	75685
	5327

	41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6层1605
	222.94
	75685
	1687

	42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6层1606
	222.94
	75685
	1687

	43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6层1607
	81.58
	74171
	605

	44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6层1608
	81.58
	74171
	605

	45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9层1901
	2188.15
	71144
	15567

	46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9层1902
	81.58
	74171
	605

	47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9层1903
	81.58
	74171
	605

	合计
	——
	15279.68
	——
	114499


结果表-3（估价对象2分套价值）
	序号
	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平方米）
	单价（元/平方米）
	总价（万元）

	1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5号楼1层101
	2741.34
	85889
	23545

	2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5号楼2层201
	3534.98
	64292
	22727

	3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5号楼3层301
	3631.02
	53398
	19389

	4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5号楼4层401
	3642.43
	45154
	16447

	5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6幢-1层1-101
	3741.2
	38370
	14355

	合计
	——
	17290.97
	55788
	96463


特别提示：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在未进行现场勘查的情况下对其价格作出初步估算，经现场勘查后该结果会据实调整。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提请金融机构注意，抵押估价业务须依法正式委托，并由房地产估价机构出具完整抵押估价报告，本《评估意见函》仅用于贷前了解抵押物的市场价值，但不可作为抵押贷款放贷的鉴证依据。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特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4.本次评估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说明如下：
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及其提供的《借款合同》复印件，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抵押。权利人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借款金额合计为126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21年3月2日至2028年3月2日。由于本次评估为同一抵押权人的续贷房地产抵押估价，故未将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126000万元）作为法定优先受偿款予以扣减。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5.本《评估意见函》所依据的权属及其它证明材料，由不动产权利人提供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如因资料失实或不动产权利人有所隐匿而导致估价结果失真，估价机构不承担相应的责任。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时，不动产权利人未能提供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京（2016）朝阳区不动产权第0113207号]等52本原件进行核对。提请金融机构注意，发放贷款前，抵押物需按照规定进行抵押登记。并确定实际抵押物与本报告估价对象是否一致，如有改变，需进行重新评估。
6.本《评估意见函》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一月五日
附表：
抵押物清单
估价对象1
	序号
	权利人
	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规划用途

	1
	北京亿达金盛投资有限公司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层101
	334.06
	写字楼

	2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层102
	300.46
	写字楼

	3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层103
	145.61
	写字楼

	4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层104
	260.87
	写字楼

	5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层105
	349.41
	写字楼

	6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层106
	137.95
	写字楼

	7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层107
	125.23
	写字楼

	8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2层201
	755.97
	写字楼

	9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2层202
	328.45
	写字楼

	10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2层203
	570.51
	写字楼

	11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2层204
	108.82
	写字楼

	12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2层205
	117.86
	写字楼

	13
	北京亿达瑞祥投资有限公司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0层1001
	735.72
	写字楼

	14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0层1002
	222.94
	写字楼

	15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0层1003
	96.58
	写字楼

	16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0层1004
	639.46
	写字楼

	17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0层1005
	222.94
	写字楼

	18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0层1006
	222.94
	写字楼

	19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0层1007
	80.22
	写字楼

	20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0层1008
	80.22
	写字楼

	21
	北京亿达德瑞投资有限公司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3层1301
	733.77
	写字楼

	22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3层1302
	222.94
	写字楼

	23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3层1303
	94.41
	写字楼

	24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3层1304
	703.89
	写字楼

	25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3层1305
	222.94
	写字楼

	26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3层1306
	222.94
	写字楼

	27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3层1307
	81.58
	写字楼

	28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3层1308
	81.58
	写字楼

	29
	北京亿达天成投资有限公司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5层1501
	733.77
	写字楼

	30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5层1502
	222.94
	写字楼

	31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5层1503
	94.41
	写字楼

	32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5层1504
	703.89
	写字楼

	33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5层1505
	222.94
	写字楼

	34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5层1506
	222.94
	写字楼

	35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5层1507
	81.58
	写字楼

	36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5层1508
	81.58
	写字楼

	37
	北京亿达恒新投资有限公司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6层1601
	733.77
	写字楼

	38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6层1602
	222.94
	写字楼

	39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6层1603
	94.41
	写字楼

	40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6层1604
	703.89
	写字楼

	41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6层1605
	222.94
	写字楼

	42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6层1606
	222.94
	写字楼

	43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6层1607
	81.58
	写字楼

	44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6层1608
	81.58
	写字楼

	45
	北京亿达金源投资有限公司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9层1901
	2188.15
	写字楼

	46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9层1902
	81.58
	写字楼

	47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9层1903
	81.58
	写字楼

	合计
	——
	——
	15279.68
	——


单位：平方米
估价对象2

	序号
	权利人
	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规划用途

	1
	北京亿达嘉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5号楼1层101
	2741.34
	商业

	2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5号楼2层201
	3534.98
	商业

	3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5号楼3层301
	3631.02
	商业

	4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5号楼4层401
	3642.43
	商业

	5
	
	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6幢-1层1-101
	3741.2
	地下超市

	合计
	——
	——
	17290.97
	——


单位：平方米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5号楼、6幢部分办公及商业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预评估





估价委托人：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注册号：1120100036)、郑燚（注册号：1120070131)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1-1-0699-P01DYGJ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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